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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被伤害案件看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律规制

王 莹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1400）

摘要：对家庭教育进行法律规制是规范家庭教育的有力手段，亦是法发挥社会功能和作用的体现。通过实证分析法总结归

纳我国现有的家庭教育法律规定。使用具体的问题分析法，确定现有家庭教育法律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导致这些问题

的各种可能因素。从事前的思想与内涵、事中的当事人、事后的追责几个方面入手，对现有家庭教育法律进行规制，利用国

家强制力引导我国家庭教育科学发展，使其成为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第一道有效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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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第一道防线。在法治和德治双轨制

的社会背景之下，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家庭教育立法［1］。深入考察一系列儿童被伤害案件，发现散见于各

法律法规中的家庭教育法律也存在诸多漏洞［2］。在专门立法未出台之前，对现有零散的法律法规进行规

制，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步骤，也是保证法的社会作用有效发挥的重要途径。

1 我国现有的家庭教育法律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时在第18条指出：“监护人

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

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保护一章中指出父母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同时

应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质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并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习家庭教育知

识提出了要求。该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

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

《婚姻法》对家庭关系中的父母教育职责做出了一系列规定。总则部分提出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原

则。在家庭关系一章中提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其中，抚养强调的是经济和物质上的义

务，教育强调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义务。同时，该章还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

务”。在离婚一章规定，即使“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义务”。

综合以上法律规定，我国的家庭教育法律法规，主要强调的是父母的教育义务，是基于监护制度上的

义务［3］。这些法律法规，相对零散，并且多为引导性规定。我国自古便有家事内省的传统，这些方针性的法

律规定符合我国法文化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对家庭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形势

的变化，缺乏健全的追责与救济制度的家庭教育法律越发显得苍白无力，大量儿童被伤害案件的调查分析

结果印证了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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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家庭教育法律存在的问题

2.1 家庭教育内容不科学

在不少儿童被伤害案件中，加害人心理扭曲和手段残忍使受害儿童受伤严重，不少受害儿童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匮乏，使一些本可避免或伤害程度能减轻的情形没能出现。

以安徽天明小学校长杨某性侵小学生的案件为例，杨某被指在12年间先后对9名四年级以下女学生

实施性侵［4］。12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受侵害的学生也不是少数，然而杨某的行为却没有及时被发现，年幼

的女童大多不懂或不敢向家长反映，少数女童向父母透露的只言片语，也被大意的家长忽视［5］。

纵观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主要集中在学业教育上，其他生活和养成教育依旧是薄弱环节［6］。例如，性

教育依旧像亚当和夏娃的禁果，被家长难于启齿，孩子不主动提及，鲜有家长会主动进行性教育，即使对于

主动发问的孩子，很多家长也会选择用回避或者遮掩的方式回应［7］。我国目前涉及家庭教育的法律，仅在

原则上规定父母有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至于如何教育，教育什么，教育的效果检测，没有更加详尽的法

律规定。

2.2 监护人时而出现实际缺位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般是父母，但是现实中，有很多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不

能很好的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留守儿童就是典型的例子［8］。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指出：“父母因外出

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但是

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的挑选与考察，没有相应的补充说明。对留守儿童而言，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是

父母，而实际监护留守儿童的是其他亲友，在外的父母教育无力，一旦实际监护人教育无心或教育无方，留

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便出现空档。

2.3 教育缺失后的追责制度不完备

法律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义务，大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子女在政治上、思想上、

品质上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诲；二是积极地为子女提供接受学校教育的良好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对未成年

子女的管教和保护义务。如果父母没能很好的履行这些义务会如何呢？

对于受教育义务而言，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提供了违反其的救济，即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根据《婚姻法》，如若父母未能很好的管教未成年子

女，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父母未履行保护义务，致

使未成年子女受到伤害情节严重的，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父母对于子女的安全教育问

题，和其他思想、品质教育一样，仅属于道德层面和家庭内部问题，未能做好安全教育的家长，也仅在事发

后得到一声叹息，没有追责制度来约束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安全教育［9］。

3 我国家庭教育的法律规制

对于家庭教育问题，如果说讨论是法律调整还是道德调整是方式问题，那么讨论由社会介入还是家庭

自治便是维度的问题，儿童被伤害是一个需要多方式、多维度解决的问题。在各种方式和维度中，从法律

层面着手，对当前零散的家庭教育法律进行规制，不仅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当前形势下完善家庭教育

最有效率的方式。

3.1 明晰家庭教育的内涵

我国法律虽明确指出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义务，但是对于家庭教育一词的内涵未作明晰规定，

如何界定父母有没有教育孩子？如何界定父母是否教育好了孩子？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法律领域是个难以

界定的难题，对于教育领域，也是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难，我们就不去界定，以致于在道德

自律效果不佳的情形下，作为道德最低限的法律也无章可循。

《婚姻法》所指的父母的家庭教育义务，仅为原则性规定，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明确家庭教育义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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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如应该包括安全意识教育、性教育等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法律不能事无巨细的什

么都规定，比如“常回家看看”入法引起广泛争议，但是法的引导作用，首先需要通过文字的法律条文公布

于众，再潜移默化入人心，切实发挥作用。通过法律规定家庭教育的具体内涵，能有效引导家庭教育内容

趋于科学化，也能令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家庭教育内容的合理性［10］。

3.2 改变对家文化的曲解

对于家的描述，如“家是温暖的港湾”、“家丑不可外扬”等，体现了社会对于家的理解，家是一个相对狭

小的空间，很多家庭事务需要在家庭内部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愿意通过外部途径。这些观念的形成

和沉淀已久的中国式家文化以及面子因素息息相关。在这种家的观念之下，儿童的抗伤害能力培养，成为

家庭的主要职责，社会培养被弱化甚至被忽视，一旦家庭职责缺位，儿童受伤害的几率大大增加。一旦伤

害发生，对于可能会影响家庭声誉的案件，一些家庭会选择隐瞒，而一些家庭成员间的伤害案件，往往被认

为是家事而自行解决，并未递交到有关部门。

就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通过立法手段来强制要求受伤害儿童的家庭不得隐瞒受伤害事实并不合适，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告发可能引发对儿童的二度伤害并对整个家庭造成不良影响，不告发则让犯

罪嫌疑人可能逃避制裁，危害更多的儿童。目前法律能做到的是，通过规范社会组织的立法，让更多民间

组织发挥作用，改变多数家庭对家文化的曲解，使其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举报犯罪嫌疑人，避免更多的儿童

受到伤害，法律的天平在家庭利益与社会正义间进行均衡，这种曲线手段会更加人性化与合理化［11］。

3.3 监护人缺位的补救

留守儿童是社会城市化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可以用必然二字形容，这种现象带来的实际监护人的缺

失，家庭教育的缺失，看似必然，实则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

当法定监护人不能实际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时，法律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对监护职责做出一个让渡或

委托，让能真正履行它的人，作为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重合的监护人［12］。同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受让法

定监护的人以利相导，让其主动、积极地履行监护义务。法律顺势引导，而不是视而不见或强迫接受，对于

留守儿童等类似监护人缺位的情形，是有效的补救方式之一［13］。

3.4 家庭教育缺失的追责

家庭教育的内涵明晰之后，也为家庭教育缺失的追责，提供了前提，但是光有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更

多细致的法律为追责提供依据。主要应该包括的内容有：第一，未教育或教育明显不足，未造成严重伤害

的，由民法进行调整，追究有法定教育义务者的法律责任。根据民法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该情况的起诉

人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也可以是未成年人的其他至亲，甚至可以扩大范围，授权一定的组织和机构对该

行为进行起诉，以保障家庭教育的充分实现。第二，未教育或教育明显不足，造成严重伤害的，由刑法进行

调整，可以考虑纳入到现有的法律规定中，与遗弃罪进行合并，精神遗弃，同样也属于遗弃的一种。

在追责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对未教育和教育明显不足进行明确界定，以防有法而难以适用的情形出

现。同时，何谓因未教育或教育明显不足造成严重伤害，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深究的问题。

每每有儿童被伤害案件曝光，都会引发一次民众愤慨与谩骂的大爆发，要求严惩加害者的意见不断出

现，公众的积极发表意见体现了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关注，这是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表现之一。但是，在民

众把目光集中投向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同时，是否可以拓宽视野，将目光也投向本原，投向我们的家庭，让家

庭回归家庭，让家庭承担起其应有的教育职责，用法律规制家庭教育，补足道德自律的缺口，但愿今后儿童

被伤害案件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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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gul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 Light of Children Abuse

Cases

Wang Ying

（Wanfang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Zhengzhou 451400，China）

Abstract：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owerful means to regulate the family edu-

cation，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law played in the role of social func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China's

current family education law by empirical analysis，identifies existing problems，and then discusses the possible

factors for these problems. The current family education law may be regulated from thought and connotation be-

fore the event，person concerned during the event and accountability after the event. The paper finally maintains

tha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must be achieved by national compulsory force，and family

education law must be made the first effective defense for improving children’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self - protection.

Key words：children；abuse；family education；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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